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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签约
单位
	甲方
	

	
	乙方
	北京信诚天宇传媒科技有限公司


	甲方基本信息
	乙方基本信息

	
	北京信诚天宇传媒科技有限公司

	地址
	
	北京市朝阳区汤立路218号明天生活馆537室

	电话
	
	010-84672992/58594278 13241795859

	传真
	
	010-84672992-807

	网站
	
	http://www.zine158.cn  zine158互动平台

	邮箱
	
	Zine158@163.com


甲、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本着平等互利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就乙方为甲方群发邮件项目，达成以下协议并承诺共同遵守：

一、甲方委托乙方群发电子邮件。

二、双方权利与责任

1、甲方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向乙方提出群发电子邮件的要求；

2、甲方须在签订本协议当日交纳群发电子邮件费用总金额            的预付款，并将群发内容及所用e-mail交予乙方。

3、甲方所提供的群发信息须真实可靠，符合国家有关部门的条例规定，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暂行规定》和国家的有关法律、法令、法规的规定。如有产生用户投诉和由于甲方发布的信息所引起的政治责任、法律责任、经济责任等后果，甲方应负全部责任，乙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4、乙方每月为甲方群发一次，每次群发e-mail不超过5000封。

5、甲方可在群发后的第二日进行查看，如果发送出现在问题，乙方必须配合甲方及时再群发。至到成功为至。

6、乙方在收费到费用后，方可为甲方提供群发服务，此服务一年。

三：违约责任

1、任何一方欲解除本协议，应提前5天通知对方；

2、甲方无故解除本协议的，无权要求乙方返还预付款费用并应承担赔偿对乙方造成的损失；乙方无故解除本协议的，应双倍返还预付款费用并应承担赔偿对甲方造成的损失；

3、任何一方违约，另一方均有权解除本协议。违约方除赔偿对方损失外，还需向未违约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贰千（￥2000.00）元；

4、由于不可抗力造成本协议暂时中止，双方不承担赔偿任何损失。本协议所称不可抗力，是指不能预见、不能克服并不能避免对任何一方造成重大影响的客观事件，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如洪水、地震、火灾和风暴等以及社会事件如战争、动乱、政府行为等。

四：附则

1、双方应当保守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获知的对方商业秘密；

五：协议期限

1、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并乙方收到甲方预付款之日起生效；

2、本协议至协议签署一年后终止。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（包含附件），双方签字盖章生效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对本协议未尽事宜或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双方应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共同协商解决。新协议经双方签署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其中若有与本协议矛盾之处，以新协议为准。

本协议签署地：北京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北京信诚天宇传媒科技有限公司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

年      月      日


3
北京信诚天宇传媒科技有限公司


